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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使用单位
	
	预计参加人数
	


	申请使用时间
	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时      分至       时      分

	活动联系人
	
	师生活动中心
值班员
	




	
	联系电话
	
	
	

	使用单位
负责人（老师）
	
	
	

	
	
	
	

	
	联系电话
	
	
	

	拟用设备
	□手持话筒  □会议话筒 □电脑 □投屏器 □LED大屏 □       

	活动类型及活动内容
	活动类型：  □会议  □报告  □讲座  □晚会  □比赛 □其它

	
	活动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	学院团委意见
	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       

	以下事项由师生活动中心管理员填写

	活动后设备
验   收
	设备有无损坏
	
屏幕：□有  □无          音响：□有  □无  
话筒：□有  □无          座椅：□有  □无
灯光：□有  □无          多媒体：□有  □无
损坏情况说明：

	值班人员签字
	制
	活动结束
负责人签字
	




【注意事项】
1.器材因借用单位原因造成损坏，由借用单位按照学校购买价格进行赔偿。
2.师生活动中心值班人员在申请使用时间准时开门，请各单位严格按照申请使用时间开展活动。原则上，晚会和比赛申请使用时间，避免连续使用超过3个小时。
3.活动结束后由借用单位负责将活动现场进行清扫和整理。
4.借用单位不得在师生活动中心的墙壁上张贴海报、广告等；不得使用双面胶、胶带、图钉、钉书针、钉子等对墙面和地面装饰层有污损或破坏的物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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